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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9               证券简称：重庆百货            公告编号：临 2015-041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风险：本次关联交易为日常关联交易行为，交易风险低。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重庆商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

交易主要为：发生代垫款 141.65 万元，代收款 3610万元，服务费 291.96万元，

购买存货 246.66万元。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重庆商社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发生采购境外商品 8817.60 万元，销售商品 5.48

万元，支付佣金及运费 407.04 万元。过去 12个月公司没有与其他关联人进行过

上述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公司委托重庆商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商社电商”)将代为收取的销

售及服务款项代为向重庆商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进出口公司”）支付境外进

货的订货款，用于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有限公司（“香港公司”）

境外采购奶粉、化妆品等商品预付款。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重庆商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主要为：代垫款 141.65 万元，代收款 3610 万元，服务费 291.96 万元，购买存

货 246.66 万元（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过去 12 个月

公司没有与其他关联人进行过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二）为进一步扩大业务，公司决定委托重庆商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代为

提供一般贸易进口报关、付汇等业务的代理及代为向上游供应商进货等服务。 

过去 12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重庆商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

易主要为：采购境外商品 8817.60 万元，销售商品 5.48万元，支付佣金及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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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4 万元（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过去 12个月公

司没有与其他关联人进行过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上述交易对方重庆商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重庆商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均为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了

公司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重庆商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重庆市两路寸淮保税港区管理委员会综合大楼8-2-8 

法定代表人：石愚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6日 

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经营范围：利用互联网销售电子产品(不包含电子出版物)、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办公用品、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电器、普通机械设备、

服装鞋帽、化妆品、针纺织品、钟表、眼镜、汽车零配件(不含发动机)、通讯器

材(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及卫星地面接收设备)、汽车装饰品、体育用品、洗涤用

品、厨具、家居用品、家具、金银饰品、玩具、计生用品；网站建设；计算机网

络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预包装食品、

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兼零售（在食品流通许可证核定事

项内从事经营）；销售：保健食品（在保健食品经营条件审查意见通知书核定事

项内从事经营）。 

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为：重庆商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拥有“世纪购”

网站，是全国跨境电子商务在重庆的首批试点企业，主要从事跨境电子商务业务。 

电子商务平台于 2014年 9 月 25日正式上线运营，引入世纪购网站会员人数

百万人次。 

2014 年主要财务指标为：资产总额 991.10 万元、资产净额 180.22 万元、

营业收入 1085万元、净利润-819.7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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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庆商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重庆市渝中区青年路18号9楼 

法定代表人：万利 

注册资本：3600万元 

成立日期：2004年 11月 10 日 

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建筑装

饰材料和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计算机及零部件、通讯设备；普

通机械、汽车摩托车零部件，仪器仪表。 

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为：重庆商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要进口大宗

基础性原材料产品以及拓展营销“产业链”上的专业化产品，开展诸如澳洲牛肉

牛奶等快消品进口销售体系业务，并在跨境电商项目中拓展海外供应商资源和提

供报关地服等配套服务。 

2014年主要财务指标为：资产总额64411.79万元、资产净额5013.02万元、

营业收入312139.33万元、净利润905.64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内容 

1、以前董事会审议及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为开展跨境电商业务，设立了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有限公

司。2014 年 7 月 30 日,公司第六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委托关联方跨

境采购的议案》。决定与重庆商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签署合同，委托重庆商社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开展跨境电商贸易进行海外采购。 

2014 年 10月 13日，公司第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重庆

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商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之合作经营框架协议>及具

体交易协议的议案》。公司为推进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拓宽公司的业务及销售

渠道，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与重庆商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署《重庆百货大

楼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商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之合作经营框架协议》。基于《框



 

 4 

架协议》，公司及子公司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将分别与电子商

务公司签署《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商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之商家入

驻协议》、《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与重庆商社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之域名转让协议》及《代为收取销售及服务款项协议》，公司租赁电商平台开

展网上销售及服务等商务活动，并委托商社电商代收销售及服务等款项。 

2、实际运行中的问题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有限公司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6081万元，

因前期开办及备货，目前该投资额度已使用完毕。根据外汇管理相关规定及外管

局对跨境资金监管的相关要求，资本项下的资金流动受到限制。 

为进一步扩大跨境业务经营品类，香港公司不断通过电商平台提升奶粉、化

妆品的经营比重，且销售比例逐步提升。由于货源紧张，该等跨境商品采取预付

款的经营模式。 

鉴于上述情形，目前香港公司为扩大经营品类所增加的进货预付款尚有缺

口。 

同时，为进一步扩大业务，重百世纪秀（重庆）商贸有限公司（“世纪秀”）

拟将所售商品同时标注跨境电商价和一般贸易商品价，顾客根据自身的不同需

求，既可以选择以仅包含行邮税的跨境电商价格在网站上成交，又可以选择已包

含了关税、增值税的一般贸易商品价格成交，实现当场提货。按照外管局相关规

定，开展进出口贸易以及向境外付款必须具备相关资质。世纪秀不具备相应的资

质条件，需要委托该类资质的企业代为提供一般贸易进口报关、付汇等业务代理

及代为向上游供应商进货等服务。 

3、本次交易内容 

为解决上述问题，进一步理顺跨境电商业务流程，优化进货环节，缩短流转

时间以及拓展一般贸易业务，公司决定与重庆商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重庆商社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代为收取销售及服务款项协议之补充协议》、《<购

销合同>之补充协议》、以及一般贸易《代理合同》，委托重庆商社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将代为收取的销售及服务款项代为向重庆商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支付

境外进货的订货款，用于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有限公司境外采购

奶粉、化妆品等商品预付款；委托重庆商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代为提供一般贸

易进口报关、付汇等业务的代理及代为向上游供应商进货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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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中除双方原有协议之间约定的服务收费以及之间正常的商品

销售款支付外，重庆商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重庆商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不另

行收取任何费用。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将在原有签订的协议基础上，与商社电商、进出口公司签订三份协

议，分别为： 

（一）《重庆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世纪购商贸分公司、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

公司（香港）有限公司与重庆商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之代为收取销售及服务款项

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 

1、协议主体： 

甲方：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世纪购商贸分公司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有限公司 

乙方：重庆商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在甲方经营需要的前提下，甲方授权乙方将代为收取的销售及服务款项

代为向重庆商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进出口公司”）支付甲方境外进货之订货

款。 

3、甲方根据签订的《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世纪购商贸分公司、重庆

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有限公司与重庆商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之代为收

取销售及服务款项协议》约定，收到乙方代收的销售及服务款项后，向进出口公

司支付进货款项。 

进出口公司收到该进货款项后，应经乙方向甲方返还乙方之前代甲方支付的

境外进货之订货款。 

4、双方约定每年 12 月 31 日前，对发生的经营性往来款项进行清理，确保

乙方对甲方占款余额为零。 

5、双方承诺对本协议约定之行为，除原有协议约定之外，不收取任何费用。 

6、本协议经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若各方此前已按本协议实施了相关行为，

各方予以认可。 

（二）《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有限公司与重庆商社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之〈购销合同〉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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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议主体： 

供方：重庆商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需方：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有限公司 

2、需方委托商社电商代为支付供方境外进货之订货款。需方与重庆商社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之间的委托协议由双方另行签订。 

3、供方收到订货款后组织货源，并送货至需方的保税仓库。 

4、需方根据所签《购销合同》的约定，向供方支付进货款项。 

供方收到该进货款项后，应经商社电商向需方返还之前委托商社电商支付的

境外进货之订货款。 

5、双方约定每年 12 月 31 日前，对发生的经营性往来款项进行清理，确保

供方对需方占款余额为零。 

6、双方承诺对本协议约定之行为，除原有协议约定之外，不收取任何费用。 

7、本协议经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若各方此前已按本协议实施了相关行为， 

各方予以认可。 

（三）一般贸易《代理合同》。主要内容为： 

1、协议主体： 

甲方：重百世纪秀（重庆）商贸有限公司 

乙方：重庆商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2、乙方为甲方提供一般贸易进口报关、付汇等业务的代理服务。 

3、甲方承担商品报关所需的关税、增值税、港杂费等一切费用，以实报实

销的方式支付给乙方。付汇业务乙方不收取代理费。 

4、乙方代甲方向上游供应商进货，在收到甲方货款的 2 个工作日内，乙方

将货款支付给上游供应商--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有限公司。 

5、一般贸易货品物权自上游供应商转移以后，始终归甲方所有。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优化跨境电商流程，有利于电商业务的推进，属正常经

营行为，有助于公司扩大营业收入。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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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8月 20日，公司第六届三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电

商平台运行流程的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何谦先生、涂涌先生、高平先生、

回避表决，其余一名非关联董事和三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此交易。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并认可，同意将相关议案

提交公司第六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重庆百货大楼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独

立董事对第六届三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的《关于完善电商平台运行流程的关联交

易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一致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开展电商业务，探索“O2O”线上线

下互动模式过程中，为了完善电商平台运行流程而开展的业务，是前期电商业务

开展以来的流程补充，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双方的关联交易行为在定价政策、

结算方式上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发生。”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8月 22日 


